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小字第1364號

原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區營業處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顏錦義 

訴訟代理人  楊淑君 

            賴家雯 

被      告  禹豐川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電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5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0,440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18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就臺中市○○區○○路000號1樓(下稱系爭

用戶電號)向原告申設低壓表燈非營業用電，兩造基於私法

上之用電契約相互履行權利與義務，合意成立供電契約。詎

被告將系爭用戶電號出租予第三人劉燕國(實際用電人)。被

告為供電契約之當事人，嗣將系爭用戶電號之用電轉讓給劉

燕國使用，並未至原告營業處辦理用電過戶相關事宜，對於

該第三人於系爭用戶電號之用電因而產生之電費，仍應由被

告負擔清償責任。詎被告認為系爭用戶電號實際用電人有轉

供電流至供電範圍外使用，原告已發函命實際用電人限期改

善，並於112年7月6日執行現場勘查，確認實際用電人確實

有轉供電流至供電範圍外使用之情形，原告西屯服務所多次

發改修通知單及責任聲明書要求實際用電人自行改善，經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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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西屯服務所於112年10月19日現場勘查確認轉供電路已拆

除改善完成之情形，惟被告卻以上述實際用電人有違規用電

情事，以口頭要求原告暫停用電申請，惟被告並未正式提出

書面申請，且不願繳清電費，逕自112年8月起至11月間，積

欠原告電費，共計新臺幣(下同)50,440元，經原告限期繳納

並派員屢催，被告仍未繳納電費，爰依兩造間供電契約之法

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

    被告多次向原告反映系爭用戶電號實際用電人劉燕國有違規

用電之情事，原告竟未停止供電執意供電，違背台灣電力公

司消費性服務契約第18條第1款停止供電之規定。又被告多

次要求原告停止供電，惟原告竟不予理會，單方面決定繼續

供電且執意供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向其申請以系爭用戶電號用電，而成立供電契

約，又系爭用戶電號於112年8月22日起至同年11月22日之電

費共50,440元，被告迄未繳納，系爭用戶電號有轉供電流至

供電範圍外使用，原告已發函命實際用電人限期改善，並於

112年7月6日執行現場勘查，確認實際用電人確實有轉供電

流至供電範圍外使用之情形，原告西屯服務所多次發改修通

知單及責任聲明書要求實際用電人自行改善，經原告西屯服

務所於112年10月19日現場勘查確認轉供電路已拆除改善完

成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消費性用電服

務契約(下稱系爭契約)、111年8月、10月、11月繳費憑證、

被告戶籍謄本、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營業處函文、用

電裝置改修通知單、改善前後現場勘查照片4張為證（見本

院卷第15至21頁），此部分堪信為真正。

　㈡又原告主張被告應繳納上開期間之電費等語，則為被告所否

認，辯稱：伊有用電話打去講很多次要停止供電，是原告執

意要供電，造成我的損失等語。惟查系爭契約第23條之約定

「甲方需暫停全部用電時，應向乙方提出暫停用電申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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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清電費，由乙方停止供電」，佐以證人即原告西屯服務所

前所長袁筱茹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一般用戶若要提出暫

停用電申請，必須填具書面申請書，並繳清電費，原告會派

員去現場看，若不是原告之原因而導致無法辦理暫停用電，

原告會把沒有辦法辦理暫停用電之原因告知原申請人即申請

用電之契約相對人。被告確實有在112年間致電原告西屯服

務所申請停電，但在電話中無法申請暫停用電，後來被告有

到原告西屯服務處，我們有告知要繳清電費，並且有拿申請

書給他看，但被告沒有正式提出申請等語。由系爭契約及證

人袁筱茹前開證述內容可知，被告若欲向原告就系爭用戶電

號提出暫停用電，應先繳清先前積欠電費，惟被告在原告西

屯服務所人員已告知相關規範情形下，既未向原告提出任何

書面申請，且未繳清積欠電費，原告因而不暫停供電，洵屬

有據，被告所辯尚難採信。又被告辯稱：原告處理用電違規

毫無章法、違反停電規定等語。惟查，原告收到被告反映

後，原告西屯服務所至系爭用戶電號現場勘查後，發現現場

確有轉供電流至供電範圍外使用之情形，經命限期改善並於

112年10間再次現場勘查後，確認現場轉供電流至用電範圍

外之部分已經改善，復依系爭契約第18條第3款之約定「用

電設備經檢驗不合規定，在乙方指定期間未改善，乙方得停

止供電」，且本件亦非系爭契約第18條第1款違規用電之情

形，蓋系爭契約18條第1款違規用電係指違規用電處理規第3

條規定之行為，依違規用電處理規第3條規定：本規則所稱

之違規用電，指有下列行為之一者：一、在線路上私接電

線。二、繞越電度表或其他計電器，損壞或改動表外之線

路。三、損壞或改變電度表、無效電力計、其他計電器之構

造，或以其他方法使其失效不準。四、在電價較低之線路

上，私接電價較高之電器。五、包燈用戶在原定電燈盞數及

瓦特數以外，私自增加盞數或瓦特數。六、依約定設備容量

計費之電力用戶在原申請馬力數、瓩數或仟伏安數以外，私

自增加馬力數、瓩數或仟伏安數。佐以證人袁筱茹於本院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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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時具結證稱：依照用電用戶裝置規則第9條是有關用電安

全，用戶在其用電範圍應該依照用户電裝置規則委託合格電

器承裝業代為承裝施作，被告為契約當事人，也應該負責

任，也可委託承裝業改善及裝置，原告基於用電安全及服務

去看現場，當下確實有轉供電流之情形，原告有發改修通知

單請將轉供部分拆除用電範圍内之用電安全是契約當事人要

負責的，本件供電契約之當事人是被告，他可請承裝業者將

內線部分拆除，依照系爭契約第18條第3款之約定，原告有

發改善通知單請其改善恢復，請其拆除轉供線路，原告並無

立即停止供電需要，且轉供電流是在用電範圍外使用，而違

規用電處理規第3條第1款是在線路上私接電線，沒有在電錶

上計算，違規用電處理規第3條各款行為是竊電行為等語。

由系爭契約及證人袁筱茹前開證述內容可知，原告已限期命

實際用電人改善，原告本就得依其職權決定是否停止供電，

從而被告辯稱原告違反停電規定不停止供電，並不可採。是

以，原告向被告請求自112年8月起至11月間積欠原告電費5

0,440元，應屬有理。

四、末按再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

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

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

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

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

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

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

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

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

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分別明定。查原告對被告依供電契約

產生請求電費之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原告提

起本件民事訴訟，則原告請求被告自113年3月18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

予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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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供電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50,4

40元，及自113年3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判決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

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同法第7

8條、第436條之19、第91條第3項規定規定，確定訴訟費用

額為1,00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

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9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雷鈞崴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廿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 (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廿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書記官  錢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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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小字第1364號
原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區營業處


法定代理人  顏錦義  
訴訟代理人  楊淑君  
            賴家雯  
被      告  禹豐川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電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0,440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就臺中市○○區○○路000號1樓(下稱系爭用戶電號)向原告申設低壓表燈非營業用電，兩造基於私法上之用電契約相互履行權利與義務，合意成立供電契約。詎被告將系爭用戶電號出租予第三人劉燕國(實際用電人)。被告為供電契約之當事人，嗣將系爭用戶電號之用電轉讓給劉燕國使用，並未至原告營業處辦理用電過戶相關事宜，對於該第三人於系爭用戶電號之用電因而產生之電費，仍應由被告負擔清償責任。詎被告認為系爭用戶電號實際用電人有轉供電流至供電範圍外使用，原告已發函命實際用電人限期改善，並於112年7月6日執行現場勘查，確認實際用電人確實有轉供電流至供電範圍外使用之情形，原告西屯服務所多次發改修通知單及責任聲明書要求實際用電人自行改善，經原告西屯服務所於112年10月19日現場勘查確認轉供電路已拆除改善完成之情形，惟被告卻以上述實際用電人有違規用電情事，以口頭要求原告暫停用電申請，惟被告並未正式提出書面申請，且不願繳清電費，逕自112年8月起至11月間，積欠原告電費，共計新臺幣(下同)50,440元，經原告限期繳納並派員屢催，被告仍未繳納電費，爰依兩造間供電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
    被告多次向原告反映系爭用戶電號實際用電人劉燕國有違規用電之情事，原告竟未停止供電執意供電，違背台灣電力公司消費性服務契約第18條第1款停止供電之規定。又被告多次要求原告停止供電，惟原告竟不予理會，單方面決定繼續供電且執意供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向其申請以系爭用戶電號用電，而成立供電契約，又系爭用戶電號於112年8月22日起至同年11月22日之電費共50,440元，被告迄未繳納，系爭用戶電號有轉供電流至供電範圍外使用，原告已發函命實際用電人限期改善，並於112年7月6日執行現場勘查，確認實際用電人確實有轉供電流至供電範圍外使用之情形，原告西屯服務所多次發改修通知單及責任聲明書要求實際用電人自行改善，經原告西屯服務所於112年10月19日現場勘查確認轉供電路已拆除改善完成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消費性用電服務契約(下稱系爭契約)、111年8月、10月、11月繳費憑證、被告戶籍謄本、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營業處函文、用電裝置改修通知單、改善前後現場勘查照片4張為證（見本院卷第15至21頁），此部分堪信為真正。
　㈡又原告主張被告應繳納上開期間之電費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辯稱：伊有用電話打去講很多次要停止供電，是原告執意要供電，造成我的損失等語。惟查系爭契約第23條之約定「甲方需暫停全部用電時，應向乙方提出暫停用電申請，並繳清電費，由乙方停止供電」，佐以證人即原告西屯服務所前所長袁筱茹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一般用戶若要提出暫停用電申請，必須填具書面申請書，並繳清電費，原告會派員去現場看，若不是原告之原因而導致無法辦理暫停用電，原告會把沒有辦法辦理暫停用電之原因告知原申請人即申請用電之契約相對人。被告確實有在112年間致電原告西屯服務所申請停電，但在電話中無法申請暫停用電，後來被告有到原告西屯服務處，我們有告知要繳清電費，並且有拿申請書給他看，但被告沒有正式提出申請等語。由系爭契約及證人袁筱茹前開證述內容可知，被告若欲向原告就系爭用戶電號提出暫停用電，應先繳清先前積欠電費，惟被告在原告西屯服務所人員已告知相關規範情形下，既未向原告提出任何書面申請，且未繳清積欠電費，原告因而不暫停供電，洵屬有據，被告所辯尚難採信。又被告辯稱：原告處理用電違規毫無章法、違反停電規定等語。惟查，原告收到被告反映後，原告西屯服務所至系爭用戶電號現場勘查後，發現現場確有轉供電流至供電範圍外使用之情形，經命限期改善並於112年10間再次現場勘查後，確認現場轉供電流至用電範圍外之部分已經改善，復依系爭契約第18條第3款之約定「用電設備經檢驗不合規定，在乙方指定期間未改善，乙方得停止供電」，且本件亦非系爭契約第18條第1款違規用電之情形，蓋系爭契約18條第1款違規用電係指違規用電處理規第3條規定之行為，依違規用電處理規第3條規定：本規則所稱之違規用電，指有下列行為之一者：一、在線路上私接電線。二、繞越電度表或其他計電器，損壞或改動表外之線路。三、損壞或改變電度表、無效電力計、其他計電器之構造，或以其他方法使其失效不準。四、在電價較低之線路上，私接電價較高之電器。五、包燈用戶在原定電燈盞數及瓦特數以外，私自增加盞數或瓦特數。六、依約定設備容量計費之電力用戶在原申請馬力數、瓩數或仟伏安數以外，私自增加馬力數、瓩數或仟伏安數。佐以證人袁筱茹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依照用電用戶裝置規則第9條是有關用電安全，用戶在其用電範圍應該依照用户電裝置規則委託合格電器承裝業代為承裝施作，被告為契約當事人，也應該負責任，也可委託承裝業改善及裝置，原告基於用電安全及服務去看現場，當下確實有轉供電流之情形，原告有發改修通知單請將轉供部分拆除用電範圍内之用電安全是契約當事人要負責的，本件供電契約之當事人是被告，他可請承裝業者將內線部分拆除，依照系爭契約第18條第3款之約定，原告有發改善通知單請其改善恢復，請其拆除轉供線路，原告並無立即停止供電需要，且轉供電流是在用電範圍外使用，而違規用電處理規第3條第1款是在線路上私接電線，沒有在電錶上計算，違規用電處理規第3條各款行為是竊電行為等語。由系爭契約及證人袁筱茹前開證述內容可知，原告已限期命實際用電人改善，原告本就得依其職權決定是否停止供電，從而被告辯稱原告違反停電規定不停止供電，並不可採。是以，原告向被告請求自112年8月起至11月間積欠原告電費50,440元，應屬有理。
四、末按再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分別明定。查原告對被告依供電契約產生請求電費之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原告提起本件民事訴訟，則原告請求被告自113年3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供電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50,440元，及自113年3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判決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同法第78條、第436條之19、第91條第3項規定規定，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00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9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雷鈞崴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廿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 (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廿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書記官  錢  燕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小字第1364號
原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區營業處

法定代理人  顏錦義  
訴訟代理人  楊淑君  
            賴家雯  
被      告  禹豐川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電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5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0,440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18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就臺中市○○區○○路000號1樓(下稱系爭用戶
    電號)向原告申設低壓表燈非營業用電，兩造基於私法上之
    用電契約相互履行權利與義務，合意成立供電契約。詎被告
    將系爭用戶電號出租予第三人劉燕國(實際用電人)。被告為
    供電契約之當事人，嗣將系爭用戶電號之用電轉讓給劉燕國
    使用，並未至原告營業處辦理用電過戶相關事宜，對於該第
    三人於系爭用戶電號之用電因而產生之電費，仍應由被告負
    擔清償責任。詎被告認為系爭用戶電號實際用電人有轉供電
    流至供電範圍外使用，原告已發函命實際用電人限期改善，
    並於112年7月6日執行現場勘查，確認實際用電人確實有轉
    供電流至供電範圍外使用之情形，原告西屯服務所多次發改
    修通知單及責任聲明書要求實際用電人自行改善，經原告西
    屯服務所於112年10月19日現場勘查確認轉供電路已拆除改
    善完成之情形，惟被告卻以上述實際用電人有違規用電情事
    ，以口頭要求原告暫停用電申請，惟被告並未正式提出書面
    申請，且不願繳清電費，逕自112年8月起至11月間，積欠原
    告電費，共計新臺幣(下同)50,440元，經原告限期繳納並派
    員屢催，被告仍未繳納電費，爰依兩造間供電契約之法律關
    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
    被告多次向原告反映系爭用戶電號實際用電人劉燕國有違規
    用電之情事，原告竟未停止供電執意供電，違背台灣電力公
    司消費性服務契約第18條第1款停止供電之規定。又被告多
    次要求原告停止供電，惟原告竟不予理會，單方面決定繼續
    供電且執意供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向其申請以系爭用戶電號用電，而成立供電契
    約，又系爭用戶電號於112年8月22日起至同年11月22日之電
    費共50,440元，被告迄未繳納，系爭用戶電號有轉供電流至
    供電範圍外使用，原告已發函命實際用電人限期改善，並於
    112年7月6日執行現場勘查，確認實際用電人確實有轉供電
    流至供電範圍外使用之情形，原告西屯服務所多次發改修通
    知單及責任聲明書要求實際用電人自行改善，經原告西屯服
    務所於112年10月19日現場勘查確認轉供電路已拆除改善完
    成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消費性用電服
    務契約(下稱系爭契約)、111年8月、10月、11月繳費憑證、
    被告戶籍謄本、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營業處函文、用
    電裝置改修通知單、改善前後現場勘查照片4張為證（見本
    院卷第15至21頁），此部分堪信為真正。
　㈡又原告主張被告應繳納上開期間之電費等語，則為被告所否
    認，辯稱：伊有用電話打去講很多次要停止供電，是原告執
    意要供電，造成我的損失等語。惟查系爭契約第23條之約定
    「甲方需暫停全部用電時，應向乙方提出暫停用電申請，並
    繳清電費，由乙方停止供電」，佐以證人即原告西屯服務所
    前所長袁筱茹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一般用戶若要提出暫
    停用電申請，必須填具書面申請書，並繳清電費，原告會派
    員去現場看，若不是原告之原因而導致無法辦理暫停用電，
    原告會把沒有辦法辦理暫停用電之原因告知原申請人即申請
    用電之契約相對人。被告確實有在112年間致電原告西屯服
    務所申請停電，但在電話中無法申請暫停用電，後來被告有
    到原告西屯服務處，我們有告知要繳清電費，並且有拿申請
    書給他看，但被告沒有正式提出申請等語。由系爭契約及證
    人袁筱茹前開證述內容可知，被告若欲向原告就系爭用戶電
    號提出暫停用電，應先繳清先前積欠電費，惟被告在原告西
    屯服務所人員已告知相關規範情形下，既未向原告提出任何
    書面申請，且未繳清積欠電費，原告因而不暫停供電，洵屬
    有據，被告所辯尚難採信。又被告辯稱：原告處理用電違規
    毫無章法、違反停電規定等語。惟查，原告收到被告反映後
    ，原告西屯服務所至系爭用戶電號現場勘查後，發現現場確
    有轉供電流至供電範圍外使用之情形，經命限期改善並於11
    2年10間再次現場勘查後，確認現場轉供電流至用電範圍外
    之部分已經改善，復依系爭契約第18條第3款之約定「用電
    設備經檢驗不合規定，在乙方指定期間未改善，乙方得停止
    供電」，且本件亦非系爭契約第18條第1款違規用電之情形
    ，蓋系爭契約18條第1款違規用電係指違規用電處理規第3條
    規定之行為，依違規用電處理規第3條規定：本規則所稱之
    違規用電，指有下列行為之一者：一、在線路上私接電線。
    二、繞越電度表或其他計電器，損壞或改動表外之線路。三
    、損壞或改變電度表、無效電力計、其他計電器之構造，或
    以其他方法使其失效不準。四、在電價較低之線路上，私接
    電價較高之電器。五、包燈用戶在原定電燈盞數及瓦特數以
    外，私自增加盞數或瓦特數。六、依約定設備容量計費之電
    力用戶在原申請馬力數、瓩數或仟伏安數以外，私自增加馬
    力數、瓩數或仟伏安數。佐以證人袁筱茹於本院審理時具結
    證稱：依照用電用戶裝置規則第9條是有關用電安全，用戶
    在其用電範圍應該依照用户電裝置規則委託合格電器承裝業
    代為承裝施作，被告為契約當事人，也應該負責任，也可委
    託承裝業改善及裝置，原告基於用電安全及服務去看現場，
    當下確實有轉供電流之情形，原告有發改修通知單請將轉供
    部分拆除用電範圍内之用電安全是契約當事人要負責的，本
    件供電契約之當事人是被告，他可請承裝業者將內線部分拆
    除，依照系爭契約第18條第3款之約定，原告有發改善通知
    單請其改善恢復，請其拆除轉供線路，原告並無立即停止供
    電需要，且轉供電流是在用電範圍外使用，而違規用電處理
    規第3條第1款是在線路上私接電線，沒有在電錶上計算，違
    規用電處理規第3條各款行為是竊電行為等語。由系爭契約
    及證人袁筱茹前開證述內容可知，原告已限期命實際用電人
    改善，原告本就得依其職權決定是否停止供電，從而被告辯
    稱原告違反停電規定不停止供電，並不可採。是以，原告向
    被告請求自112年8月起至11月間積欠原告電費50,440元，應
    屬有理。
四、末按再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
    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
    ，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
    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
    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
    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
    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
    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
    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
    條第1項、第203條亦分別明定。查原告對被告依供電契約產
    生請求電費之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原告提起
    本件民事訴訟，則原告請求被告自113年3月18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
    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供電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50,4
    40元，及自113年3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判決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
    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同法第7
    8條、第436條之19、第91條第3項規定規定，確定訴訟費用
    額為1,00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
    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9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雷鈞崴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廿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 (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廿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書記官  錢  燕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小字第1364號
原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區營業處

法定代理人  顏錦義  
訴訟代理人  楊淑君  
            賴家雯  
被      告  禹豐川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電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0,440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就臺中市○○區○○路000號1樓(下稱系爭用戶電號)向原告申設低壓表燈非營業用電，兩造基於私法上之用電契約相互履行權利與義務，合意成立供電契約。詎被告將系爭用戶電號出租予第三人劉燕國(實際用電人)。被告為供電契約之當事人，嗣將系爭用戶電號之用電轉讓給劉燕國使用，並未至原告營業處辦理用電過戶相關事宜，對於該第三人於系爭用戶電號之用電因而產生之電費，仍應由被告負擔清償責任。詎被告認為系爭用戶電號實際用電人有轉供電流至供電範圍外使用，原告已發函命實際用電人限期改善，並於112年7月6日執行現場勘查，確認實際用電人確實有轉供電流至供電範圍外使用之情形，原告西屯服務所多次發改修通知單及責任聲明書要求實際用電人自行改善，經原告西屯服務所於112年10月19日現場勘查確認轉供電路已拆除改善完成之情形，惟被告卻以上述實際用電人有違規用電情事，以口頭要求原告暫停用電申請，惟被告並未正式提出書面申請，且不願繳清電費，逕自112年8月起至11月間，積欠原告電費，共計新臺幣(下同)50,440元，經原告限期繳納並派員屢催，被告仍未繳納電費，爰依兩造間供電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
    被告多次向原告反映系爭用戶電號實際用電人劉燕國有違規用電之情事，原告竟未停止供電執意供電，違背台灣電力公司消費性服務契約第18條第1款停止供電之規定。又被告多次要求原告停止供電，惟原告竟不予理會，單方面決定繼續供電且執意供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向其申請以系爭用戶電號用電，而成立供電契約，又系爭用戶電號於112年8月22日起至同年11月22日之電費共50,440元，被告迄未繳納，系爭用戶電號有轉供電流至供電範圍外使用，原告已發函命實際用電人限期改善，並於112年7月6日執行現場勘查，確認實際用電人確實有轉供電流至供電範圍外使用之情形，原告西屯服務所多次發改修通知單及責任聲明書要求實際用電人自行改善，經原告西屯服務所於112年10月19日現場勘查確認轉供電路已拆除改善完成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消費性用電服務契約(下稱系爭契約)、111年8月、10月、11月繳費憑證、被告戶籍謄本、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營業處函文、用電裝置改修通知單、改善前後現場勘查照片4張為證（見本院卷第15至21頁），此部分堪信為真正。
　㈡又原告主張被告應繳納上開期間之電費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辯稱：伊有用電話打去講很多次要停止供電，是原告執意要供電，造成我的損失等語。惟查系爭契約第23條之約定「甲方需暫停全部用電時，應向乙方提出暫停用電申請，並繳清電費，由乙方停止供電」，佐以證人即原告西屯服務所前所長袁筱茹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一般用戶若要提出暫停用電申請，必須填具書面申請書，並繳清電費，原告會派員去現場看，若不是原告之原因而導致無法辦理暫停用電，原告會把沒有辦法辦理暫停用電之原因告知原申請人即申請用電之契約相對人。被告確實有在112年間致電原告西屯服務所申請停電，但在電話中無法申請暫停用電，後來被告有到原告西屯服務處，我們有告知要繳清電費，並且有拿申請書給他看，但被告沒有正式提出申請等語。由系爭契約及證人袁筱茹前開證述內容可知，被告若欲向原告就系爭用戶電號提出暫停用電，應先繳清先前積欠電費，惟被告在原告西屯服務所人員已告知相關規範情形下，既未向原告提出任何書面申請，且未繳清積欠電費，原告因而不暫停供電，洵屬有據，被告所辯尚難採信。又被告辯稱：原告處理用電違規毫無章法、違反停電規定等語。惟查，原告收到被告反映後，原告西屯服務所至系爭用戶電號現場勘查後，發現現場確有轉供電流至供電範圍外使用之情形，經命限期改善並於112年10間再次現場勘查後，確認現場轉供電流至用電範圍外之部分已經改善，復依系爭契約第18條第3款之約定「用電設備經檢驗不合規定，在乙方指定期間未改善，乙方得停止供電」，且本件亦非系爭契約第18條第1款違規用電之情形，蓋系爭契約18條第1款違規用電係指違規用電處理規第3條規定之行為，依違規用電處理規第3條規定：本規則所稱之違規用電，指有下列行為之一者：一、在線路上私接電線。二、繞越電度表或其他計電器，損壞或改動表外之線路。三、損壞或改變電度表、無效電力計、其他計電器之構造，或以其他方法使其失效不準。四、在電價較低之線路上，私接電價較高之電器。五、包燈用戶在原定電燈盞數及瓦特數以外，私自增加盞數或瓦特數。六、依約定設備容量計費之電力用戶在原申請馬力數、瓩數或仟伏安數以外，私自增加馬力數、瓩數或仟伏安數。佐以證人袁筱茹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依照用電用戶裝置規則第9條是有關用電安全，用戶在其用電範圍應該依照用户電裝置規則委託合格電器承裝業代為承裝施作，被告為契約當事人，也應該負責任，也可委託承裝業改善及裝置，原告基於用電安全及服務去看現場，當下確實有轉供電流之情形，原告有發改修通知單請將轉供部分拆除用電範圍内之用電安全是契約當事人要負責的，本件供電契約之當事人是被告，他可請承裝業者將內線部分拆除，依照系爭契約第18條第3款之約定，原告有發改善通知單請其改善恢復，請其拆除轉供線路，原告並無立即停止供電需要，且轉供電流是在用電範圍外使用，而違規用電處理規第3條第1款是在線路上私接電線，沒有在電錶上計算，違規用電處理規第3條各款行為是竊電行為等語。由系爭契約及證人袁筱茹前開證述內容可知，原告已限期命實際用電人改善，原告本就得依其職權決定是否停止供電，從而被告辯稱原告違反停電規定不停止供電，並不可採。是以，原告向被告請求自112年8月起至11月間積欠原告電費50,440元，應屬有理。
四、末按再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分別明定。查原告對被告依供電契約產生請求電費之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原告提起本件民事訴訟，則原告請求被告自113年3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供電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50,440元，及自113年3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判決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同法第78條、第436條之19、第91條第3項規定規定，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00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9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雷鈞崴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廿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 (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廿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書記官  錢  燕



